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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粤威律师事务所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 

法律意见书 

 

致：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粤威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广东群兴玩具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

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

订）、《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

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5]51 号）等法律、行政法规、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就公司控股股东广东群兴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统称

“增持人”或“群兴投资”）增持公司股份的行为（以下简称“本次增

持股份”）的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其他相

关要求，本着审慎性及重要性原则对本次增持的有关的文件资料和事

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声明如下： 

1、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

和中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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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法律意见。 

2、公司及增持人向本所律师作出承诺，保证已全面地向本所律师

提供了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的、完整的原始书面材料、

副本材料、复印材料或者口头证言，并且提供予本所律师的所有文件

的复印件与原件相符，所有文件上的签名、印章均为真实，且一切足

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并无任何隐瞒、

疏漏之处。 

3、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

对增持人本次增持所涉及的事实和法律问题进行了核查验证，保证本

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4、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增持人本次增持公司股份之目的而使用，不

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本所律师同意贵公司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增持

人本次增持事项披露的必备文件之一，随其他信息披露材料一并向公

众披露，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责任。 

基于以上所述，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

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增持人的主体资格 

（一）增持人 

1．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增持人为公司控股股东群兴投资，其基

本情况如下： 

本次增持人的主体为群兴投资，群兴投资是成立于 2009 年 8 月 4

日的有限责任公司，现持有注册号为“440583000012534”的《营业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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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法定代表人为林伟章，住所为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莱美工业区兴

业南路，注册资本为 8,000 万元，经营范围为“对农林牧渔业、采矿

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

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房地产

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

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行业的投资；投资管理咨询；销售金

属材料、建筑材料、机械设备、五金交电、日用百货、纸及纸制品、

化工产品及化工原料（危险化学品除外）；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经

查验，群兴投资目前处于存续状态。 

（二）增持人不存在禁止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形 

根据群兴投资出具的书面声明及本所律师核查，增持人不存在《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股份的以下情

形: 

1.收购人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2.收购人最近 3 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3.收购人最近 3 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4.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

的其他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增持人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公司，

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及其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具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担任上市公司股东的资格，不存在《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禁止收购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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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本次增持股份的主体资格。 

二、增持人本次增持股份的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和相关说明、公司相关公告文件，并经本所

律师核查，本次增持公司股份的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增持股份前增持人持股的情况 

本次增持前：群兴投资持有公司股份数为 264,053,000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44.85%。 

2、本次增持股份计划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以及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群兴投

资在《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2015-051）中作出承

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总额

不低于 16,275,400 股。 

3、本次增持股份情况 

根据公司的说明，公司分别于 2016 年 1 月 6 日、2016 年 1 月 12

日接到增持人的通知，截至 2016 年 1月 12 日，增持人已完成 2015年

7 月 9 日公告的《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增持公司

股份的计划。 

2016 年 1月 6 日至今，群兴投资先后 2 次通过资产管理计划的形

式增持公司股份合计 16,469,973股，增持总金额约为 272,869,787.89

元，高于承诺的增持最低总股数（16,275,400 股），完成增持计划。 

群兴投资增持的详细情况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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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增持时间 增持数量（股） 增持比例（%） 增持均价（元/股） 增持金额（元） 

1 2016 年 1 月 6 日 11,349,973 1.93 17.9300 203,505,051.89 

2 2016 年 1 月 12 日 5,120,000 0.87 13.5478 69,364,736 

合计 16,469,973 2.80 16.5677 272,869,787.89 

4、增持人目前持股情况 

根据公司的说明，截至 2016 年 1 月 12 日，群兴投资合计持有公

司股份 280,522,97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7.65%：其中直接持有公司

股份 264,053,000 股，占比 44.85%；通过资产管理计划间接持有

16,469,973 股，占比 2.80%。 

5、增持人承诺履行情况 

增持期间，增持人遵守增持承诺，未有减持所持有公司股份的行

为。 

本所律师认为，增持人本次增持股份行为符合《证券法》、《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 本次增持的信息披露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已于 2015 年 7月 9 日发出《关于控股股东

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对本次增持计划等相关事项进行了披露。 

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12 日发出《关于控股股东通过资产管理计划

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对本次增持的实施情况等相关事项进行了披

露。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增持的信息披露行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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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四、本次增持不触发要约收购义务 

根据《增持行为指引》第十二条规定，“持股比例在 30%至 50%之

间的相关股东，拟在 12 个月内增加其在该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超

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2%的，应当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

关规定办理要约，有符合其他相关要约收购义务豁免情形的除外。”。

本所律师注意到，群兴投资作为资产委托人，通过“光证资管-浦发银

行-群兴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增持公司股份占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2.80%。由于本次增持设定及实施于证监发[2015]51 号文发布之后，

采取该等措施的主要目的为通过增持公司股票稳定股价，以符合相关

监管要求并切实维护投资者权益，本次增持符合特殊市场行情下监管

部门的政策导向和监管要求。而根据公司出具的说明，依据中国证监

会《关于执行近期稳定股市政策相关问题的答复口径》，上市公司大股

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证监发[2015]51 号文执行期间，通

过资产管理计划、员工持股计划增持上市公司股份，不触发要约收购

义务。  

本所律师据此认为，本次增持公司股份虽已达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2.80%，但本次增持系在证监发[2015]51 号文执行期间通过“光证资

管-浦发银行-群兴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实施，根据中国证监会《关

于执行近期稳定股市政策相关问题的答复口径》的界定，本次增持将

不触发要约收购义务。 

五、律师核查及结论意见 

1、本次增持在主体资格、增持方式和信息披露方面不存在违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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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形，符合群兴投资此前公开披露的增持计划。 

2、增持人本次增持符合《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规范运作

指引》、《增持通知》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本次增持计划的设定和实施系根据证监发[2015]51 号文，基

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以及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而做出的稳定股

价措施，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执行近期稳定股市政策相关问题的答

复口径》的界定，本次增持不触发要约收购义务。 

4、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增持已履行了相关信息

披露义务。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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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专为广东粤威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增持

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法律意见书的签字页） 

 

 

                     广东粤威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见证律师：                   

  信义律师                         熊海博律师 

 

                                                            

                                    徐英鹏律师 

 

二 0 一六年一月十二日 

 

 




